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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5%以上的股东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若羽臣”）于 2025年 2月 26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朗姿股份”）计划合计减持若羽臣股份数量不超过4,768,071股，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

的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589,357股，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1%，且在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不超过3,178,714股，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2%，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2%。（总股本以公司当前总股本164,030,506股剔除公司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已披露回购结果的2024年第三期股份回购和2024年第四期股份回购的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有的5,094,800股后的股份数量158,935,706 股为计算依据，下同。）

公司于2025年3月22日、2025年5月14日和2025年5月16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3）、《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4）。

公司于近日收到朗姿股份出具的《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5月20日，朗姿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4,767,62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的总股本比例3.00%，根据朗姿股份自

身安排，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朗姿股份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计

减持期间

2025 年 3 月 20
日-2025 年 5 月20日

2025 年 3 月 27
日-2025 年 5 月14日

减 持 均 价（元/
股）

50.09

43.29
一

减持股数（股）

1,589,320

3,178,300
4,767,620

减持股数占剔除回购股份后
的总股本比例（%）

1.00

2.00
3.00

朗姿股份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含首次公开发行

后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成交价格

区间为39.15元/股 -64.00元/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成交价格区间为36.82元/股-
46.05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朗姿股份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
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6,370,340
16,370,340

0

占剔除回购股份后
的总股本比例（%）

10.30
10.30
0.0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602,720
11,602,720

0

占剔除回购股份后的
总股本比例（%）

7.30
7.30
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朗姿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

2、朗姿股份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

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朗姿股份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

4、朗姿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做出的减持相关承诺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6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朗姿股份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5、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媒体披露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朗姿股份出具的《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

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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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股股票2025年5月22日收盘价为0.97元/
股，B股股票收盘价为0.048美元/股，均低于人民币1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既发行A股股票又发行B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其A、B股股票

的收盘价如果同时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

止上市交易。

●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2025】1号，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显示公司触及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重大违法类退市风险警示。后续

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根据其认定的事实，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在上交所既发行A股股票又发

行B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其A、B股股票的成交量或者收盘价同时触及第（一）项和第（二）项规

定的标准，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公司A股股票2025年5月22日收盘价为

0.97元/股，B股股票收盘价为 0.048美元/股，均低于人民币 1元。如果公司A股股票、B股股

票同时触及“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的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

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3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上交所既发行A股股票又发行B股股

票的上市公司，其A、B股股票首次同时出现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披

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A、B股股票同时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不包含

公司股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 1次，直至公司A、B股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元

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先达到的日期为准）。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条第二款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

期交易。

三、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2025年4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事先告知书》(【2025】1号)，查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此前,中国

证监会于2024年11月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96号，以下简称“《决定书》”)，认定

公司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根据《事先告知书》《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公司

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连续4年存在虚假记载，该情形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5.1条第(一)项、第9.5.2条第一款第

(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后续如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

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存在财务类退市风险

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2024年度财务报表被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以上触及《股票上市规

则》9.3.2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所规定财务类退市的情形，公司股票已被上交所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公司 2024年年报显示，2024年度累计发生亏损 65.81亿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100.64亿元，负债总额101.44亿元，净资产为-0.80亿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3月31日，资产总额99.50亿元，负债总额100.07亿元，净资产为-0.57
亿元，仍然资不抵债。如2025年年报披露后，仍不满足《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的条件，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强制退市。

五、继续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三种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一是，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未能

在1个月内完成整改的情形；二是，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三是，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

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4】59号）及《决定书》(〔2024〕96号) 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 2018
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上述三种情形分别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

（一）、（三）、（七）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已被上交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六、公司存在流动性风险

因前期诉讼案件，公司部分账户被冻结，且有部分金融机构已下调公司征信分类及评

级。若评级及征信分类持续下调或债务违约加剧，可能导致银行授信收缩，流动性风险加剧，

进而影响日常生产经营。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公司股票价格走势，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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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股价低于1元

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已全部出售完毕，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等相

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临时）会议，2021年5月7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3月25日、5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于公司在2018年7月3日至2019年7月3日期间已

回购的存放在回购专用账户的公司股份7,802,746股。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开立的“深圳市证通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回购股票已于2021年6月16日全部非交

易过户至“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过户股数为 7,802,
746股。

根据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48个月，

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即2021年6月16日）起

分三期解锁，解锁比例分别为40%、30%、3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6月15日、

2023年6月15日、2024年6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1年

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关于2021年员工持

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第三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公司于 2025年 2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2021年员工持

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2024年 5月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函》，

“承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将不通过任何方式减持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锁定期已解锁

的2,340,823股公司股份，期限自2024年5月10日起至2025年5月9日”，详见公司于2024年

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锁定期

届满后履行自愿锁定股份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截至 2025年 5月 9日，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锁定期届满后自愿锁定股份承诺已到期，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人严格遵守并履行其作出的自愿锁定股份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5月 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期锁定期届满后自愿锁定股份承诺到期履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二、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7,802,746股已通过大宗交

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全部出售完毕，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7%。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将

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

规定。根据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实施完毕并终止，

后续将进行相关资产的清算和分配等工作。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ST证通 证券代码：002197 公告编号：2025-040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玉环市沙门镇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
15

48,505,094
48,505,094

61.0238
61.02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高长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其中董事白生文、郭秀华、高兆春、高长泉、独立董事刘

浩、陈楚龙以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林素君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494,962
比例（%）

99.9791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0,132
比例（%）

0.020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494,962
比例（%）

99.9791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0,132
比例（%）

0.020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494,962
比例（%）

99.9791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0,132
比例（%）

0.0209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494,962
比例（%）

99.9791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0,132
比例（%）

0.020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503,011
比例（%）

99.9957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083
比例（%）

0.004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492,879
比例（%）

99.9748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2,215
比例（%）

0.025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492,879
比例（%）

99.9748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2,215
比例（%）

0.025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487,479
比例（%）

99.9636

反对

票数

5,400
比例（%）

0.0111

弃权

票数

12,215
比例（%）

0.0253
9、议案名称：《浙海德曼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492,879
比例（%）

99.9748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2,215
比例（%）

0.025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45,383,671
3,049,725

69,615
14,296
55,31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7.0947
87.2824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2,083
2,083

0

比例（%）

0.0000
0.0000
2.9053

12.7176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年度薪
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
案》

《浙海德曼会计师事务所选
聘管理制度》

同意

票数

3,111,291
3,111,291
3,111,291
3,111,291
3,119,340

3,109,208

3,109,208

3,103,808

3,109,208

比例（%）

99.6754
99.6754
99.6754
99.6754
99.9332

99.6086

99.6086

99.4356

99.6086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0

0

5,4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1729

0.0000

弃权

票数

10,132
10,132
10,132
10,132
2,083

12,215

12,215

12,215

12,215

比例（%）

0.3246
0.3246
0.3246
0.3246
0.0668

0.3914

0.3914

0.3915

0.391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其中议案5、6、7、8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且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汤明亮、吴佳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海德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577 证券简称：浙海德曼 公告编号：2025-014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995 证券简称：皇台酒业 公告编号：2025-017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

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新建路55号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董事长赵海峰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1,592,595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9.0813%。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0,065,99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8.2208%。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26,6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605%。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26,6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60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50,781,7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285%；反对 70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57%；弃权 106,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15,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6.8886%；反对 7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547%；弃权 1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9566%。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50,780,4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259%；反对 70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57%；弃权 107,
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1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6.8032%；反对 7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547%；弃权107,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2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50,783,8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25%；反对 70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38%；弃权 105,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17,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7.0262%；反对 70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892%；弃权 1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8846%。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50,782,1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292%；反对 70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75%；弃权 104,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16,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6.9149%；反对 70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2137%；弃权 10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8715%。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50,781,9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288%；反对 70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0%；弃权 104,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16,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6.9018%；反对 70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2661%；弃权 1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8322%。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4年度超出预计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甘肃西部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议案回避了表决，其合计持有的40,295,991股股份未
计入本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10,487,1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341%；反对 7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426%；弃权 104,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17,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6.9738%；反对 7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940%；弃权 1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8322%。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51,237,4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17%；反对 249,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30%；弃权 10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1,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7392%；反对24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238%；弃权 10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937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51,230,0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74%；反对 25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52%；弃权 107,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64,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2545%；反对2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365%；弃权 1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0090%。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鑫律师、冯晓义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
关于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贵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就贵公司召开2024年

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刘鑫、冯晓义律师列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根据《股
东大会规则》之相关规定，核查了贵公司提供的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文件的原件或影印
件，包括但不限于贵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程及相关议案等文件，同时听取了
贵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贵公司已向本所承诺，贵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
和说明是完整、真实、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法
律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虚假、隐瞒、重大遗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内容以
及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或用途。

基于此，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系由贵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的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出。

2、贵公司已于2024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 ninfo.
com.cn）上公告了上述董事会会议决议；并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3、上述会议公告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议程、出席会议对象、会议召开方式、
登记办法等事项。

4、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25 年5月16日（星期五）。
5、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 下午14:30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新建路

55号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召开时间、地点与前述公告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
1、贵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
2025 年5月1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2、实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90名（含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186

名），代表贵公司股份数51,592,595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29.0813%。其中，本次股东大会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6人，代表股份1,526,604股，占贵公司总股份
的0.8605%。

3、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及表决结果
1、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的议案为：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确认2024年度超出预计及预计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3、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的议案一致。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贵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
为准。

5、经贵公司对前述议案投票结果的统计以及本所律师合理查验，前述议案获得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呈贵公司三份，本所留存一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
生效。

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 律所负责人：仲文频律师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经办律师：刘鑫律师

冯晓义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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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施晶女士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施晶女士（简历详见附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
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履职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935-6139865
电子邮箱：17393533163@163.com
传真号码：0935-6139865
联系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55号
邮政编码：733000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
施晶女士简历如下：
施晶，女，200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于 2024年11月获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23年3月加入公司，现任职于公司证券部。
施晶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
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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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营销总监辞职及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兼营销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营销总监辞职的情况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

监张金道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工作调整后，张金道先生仍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但不再兼任公司营销总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
关规定，张金道先生的辞职申请送达董事会即生效。张金道先生辞去营销总监职务不会影响
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营

销总监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修卫华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营销总监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修卫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公司董事会聘任修卫华先生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
修卫华先生简历如下：
修卫华，男，汉族，1972年出生，山东海阳人，1993年就读于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市场

营销专业，2004年取得兰州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2011年6月至2017年12月，任甘肃北斗星
商贸公司总经理；2013年3月至2025年3月，任成县红川酒营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8年1月至2025年3月，任甘肃红川酒营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22年5月至2023年11月，任甘
肃红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24年11月起担任甘肃省酿酒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副
理事长。

截止目前，修卫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人民法
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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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5

月22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应参会董事9人，收到有效表决票9张。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了《关于营销总监辞职及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的议案》
为应对白酒市场环境变化，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求，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修卫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营销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及
《中国证券报》上的《关于营销总监辞职及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施晶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及

《中国证券报》上的《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2、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度第一次会议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